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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审程序的启动： 1、 上诉权的主体： （1） 被告人及

其法定代理人； （2） 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3） 经被

告人同意的辩护人、近亲属； （4） 附带民事事实当事人及

其法定代理人。 2、 抗诉主体： （1） 一审法院的同级检察

院及其上一级检察院； （2）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

方各级法院一审判决的，可以字收到判决书后5日内，请求检

察院提出抗诉，是否同意由检察院决定；但被害人无权提出

上诉。 3、 上诉、抗诉的理由： （1） 上诉不需说明理由，

不服即可； （2） 抗诉需检察院认为法院的裁判有错误； 4、

上诉、抗诉的期限： （1） 不服判决的上诉、抗诉期限为10

天； （2） 不服裁定的上诉、抗诉期限为5天，都从收到到裁

判书后的第二日开始计算。 5、 上诉、抗诉的方式和程序： 

（1） 上诉可以书面也可以口头提出；抗诉要制作抗诉书； 

（2） 上诉既可通过原审法院提出，也可直接向二审法院提

出。 （二）二审的审判原则： 1、 全面审查原则： （1） 既

要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进行审查，又要对法律进行审查； 

（2） 既要对上诉、抗诉的部分审查，又要对未上诉的部分

审查； （3） 在共同犯罪中，不管被告人是否上诉，全部审

查； （4） 对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全案进行审查； （5）

既要审查实体，也要审查程序。 2、 上诉不加刑原则： （1）

“上诉”仅指被告人一方的上诉，如果检察院提出抗诉的，

不适用； （2）“不加刑”应全面理解。 （三）二审的审理



程序： 1、 审理方式： （1） 开庭审理； （2） 调查讯问方式

：经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

理人的意见； 2、 审理结果： （1） 维持原判； （2） 改判；

（3） 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3、 审理期限： （1） 一般是1

个月，至迟不能超过1个半月； （2） 有刑事诉讼法第126条

情形之一的，经高级法院批准，可以再延长1个月；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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